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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秘書室)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L07                                最近更新：107 年 11 月 19 日

項目名稱 校級會議追蹤管考作業 

承辦單位 秘書室 

作業程序

說明 
一. 權責單位 

(一) 管考單位：秘書室 
(二) 列管單位：追蹤事項之承辦單位 

二. 作業內容 
(一) 秘書室承辦校級會議追蹤管考項目 
(二) 追蹤列管之會議包括：行政會議、擴大行政會議、校務發

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及其他交辦會議 
三. 作業程序 

(一) 會議重大政策裁示、特別指示事項及會議決議事項，於紀

錄陳核確認後，秘書室查填應列管之案件，包括：列管決

議或交辦事項、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預計完成日期等項

目。 
(二) 列管案件確認： 

1. 秘書室將列管確認表(表一)以電子郵件通知主辦列管

單位，該列管單位請儘速確認案件之主(協)辦、預計完

成日期是否適宜，如不適宜，請儘速回覆原因及建議

修改事項，以達共識；原則上列管案件以管制主辦單

位為主，請主動協調協辦單位共同辦理。 
2. 秘書室應彙整各單位追蹤事項管考表(表二)陳核。 
3. 將核定後之列管事項執行情形管控表(表三)，以電子郵

件轉知列管案件之主辦單位。 
(三) 列管單位應於預期計完成日期內，完成決議事項，填寫執

行情形管控表，經單位主管核章後，將書面及電子檔送回

秘書室彙整簽陳核定。 
(四) 如列管單位列為已完成事項，經陳核校長或提送會議決議

核定屬未完成者，則由秘書室移請主辦單位續辦。 
(五) 追蹤管考：原則上每季由秘書室追蹤檢討未完案件，查填

執行情形管控彙整表(表四)陳請核定。主辦列管單位應於

每年 3 月 5 日、6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2 月 5 日前填最新

執行情形管控表送秘書室彙送。 
(六) 各會議因性質特殊，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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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重點 一、會議的重大政策裁示、特別指示事項及決議事項，是否於紀

錄陳核確認後，彙整陳核並請移列管單位執行列管。 
二、列管單位是否依預期結案日完成決議事項，未依限完成者，

是否陳報落後原因、研提對策續行列管。 
三、秘書室是否按管考週期，彙整列管單位執行情形，陳請校長

或提送會議核定。 

法令依據 無 

使用表單 

一、校級會議列管事項確認表(列管單位填寫) 
二、校級會議列管事項各單位追蹤管考(秘書室) 
三、校級會議列管事項執行情形管控表(列管單位填寫) 
四、校級會議列管事項執行情形管控彙整表(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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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秘書室-校級會議追蹤管考作業流程圖 

 

製作 
會議紀錄 

校長核定 
(會議紀錄公告) 

校長重大政策裁示、特別指示及

會議決議事項 

彙整列管案件確認及陳核 
(秘書室) 

填報列管案件執行情形 

(列管案件之主辦單位) 

是 

否(續辦列管) 

依據列管表填寫 

1.已完成(執行

情形) 

2.未完成(本次

執行情形、預定

完成日期) 

彙整列管案件執行情形陳核 

(秘書室) 

陳核校長或提
送會議核定 

歸檔備查(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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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內部控制制度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年度 

評估單位：秘書室 

作業類別(項目)：L07 校級會議追蹤管考作業 
評估期間：○年○月○日至○年○月○日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落實/未落

實/不適用說明 

改善措施/興

革建議 落實 
部分

落實 

未落

實 

未發

生 
不適用

一、會議的重大政策裁

示、特別指示事項及決

議事項，是否於紀錄陳

核確認後，彙整陳核並

請移列管單位執行列

管。 

       

二、列管單位是否依預

期結案日完成決議事

項，未依限完成者，是

否陳報落後原因、研提

對策續行列管。 

       

三、秘書室是否按管考

週期，彙整列管單位執

行情形，陳請校長或提

送會議核定。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控制重點請自行填寫該項目作業程序說明表內之控制重點並納入評估。 
2.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部分落實」、「未落實」、「未發生」或「不適用」；
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不適用」
係指法令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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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校級會議列管事項確認表】(表一)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列管決議或交辦事項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預計完成日期  

承辦人  

承辦人電子郵件  

承辦人分機  

備註： 

1.主辦單位應確認列管案件之主(協)辦單位、預計完成日期是否適宜，如有修改建議請儘速回

覆說明，並請填寫本案承辦人、電子郵件及分機。 

2.列管案件以管制主辦單位為主，請主動協調協辦單位共同辦理。 

 

國立東華大學【校級會議列管事項表】(表二)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時間  協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時間  協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會議名稱  主辦單位  

會議時間  協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備註：本表由秘書室承辦人員彙整陳核，經核定後列入追蹤管考至結案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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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校級會議列管事項執行情形管控表】(表三) 

會議名稱  承辦人  

會議日期  承辦人電子郵件  

主辦單位  承辦人分機  

協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前次執行情形 

 

本次執行情形 

 

預計完成日期  

備註： 

1.列管事項應由「主辦單位」會同「協辦單位」共同完成：本表單由主辦單位於預計完成日期

內完成並填報，請單位主管核章後，將書面及電子檔送回秘書室彙整陳核。 
2.原則上每季追蹤檢討 1 次，未完成列管案應於每年 3 月 5 日、6 月 5 日、9 月 5 日及 12 月 5
日前填報辦理情形至結案為止。 

 

國立東華大學【校級會議列管事項執行情形管控彙整表】(表四)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主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辦理情形及 

結果 

 

 

預定完成日  列管情形 □續辦 / □結案 

會議名稱  會議時

間 

 主辦單位  

列管決議或 

交辦事項 

 

辦理情形及 

結果 

 

預定完成日  列管情形 □續辦 / □結案 

 


